南通弘铭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喷塑加工铜排、铝排、铁排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列举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已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 施工简况
本项目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2024年8月，南通弘铭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委托编制了《喷塑加工铜排、铝排、铁排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于2024年04月09日以“通行审投环[2024]19号”文对项目予以批复。现企业建设完成项目配套设施，于2025年9月启动项目验收前工作。
2025年8月，企业对该项目各设备及相应环保设施进行调试生产。调试生产期间各项设施运行正常，根据现场勘察及审阅相关资料，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依法应当分期验收的建设项目，其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环境保护设施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能力能满足其相应主体工程需要的”要求，具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的条件。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试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2018〕9号）等文件的要求，建设单位结合项目建设内容，认真进行了自查，并形成了竣工环境保护自查报告。
江苏添蓝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2025年9月对该项目污染物排放情况和各类环保治理措施的处理能力进行了现场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和现场环境检查情况，建设单位编制了《南通弘铭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喷塑加工铜排、铝排、铁排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验收意见结论为：南通弘铭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喷塑加工铜排、铝排、铁排扩建项目项目已符合竣工环保验收条件和要求，验收合格，可以投入生产运行。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反馈或投诉的内容。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本公司己建立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本公司成立了环境保护工作组：
组长：负责企业环保全面工作，是企业环保的第一责任人。 
副组长：负责企业环保工作的日常监督管理，负责环保相关信息搜索、培训、宣传及执行；保卫科负责厂区环境安全卫生的日常维护；负责车间生产环境卫生的控制，负责车间用电的控制；负责相关环保设备设施的维护及日常运转。负责固废的外运和处理及必要的环保设备的购置。 
本公司针对各项环保设施制订了运行维护管理制度、设施操作规程。
（2）环境监测计划。
本公司按照企业自行监测要求，委托有检测资质的单位对本公司的废气污染物的排放情况进行监测。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公司不涉及区域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所有生产设备中没有需淘汰的落后产能设备。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内未新增环境敏感点。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林地、珍稀动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情况等。
3 整改工作情况
验收专家会专家提出的整改意见及整改措施如下：
（1）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编制要点及大纲规范要求，进一步完善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编制，补充完善相关污染防治设施图片。
整改/修改情况：已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编制要点及大纲规范要求，进一步完善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编制，已补充完善相关污染防治设施图片，具体见报告P20 图3-1和报告P21 图3-3。
（2）补充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及报备情况；对使用的原辅材料、生产工艺、设备设施、车间实际布局、环保设施等的环评内容与实际建设情况分别进行核实，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完善变动分析报告和对照分析表2-6。补充使用蒸汽发生器情况说明，补充相关技术参数。
整改/修改情况：已补充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及报备情况，见报告P7；已核实原辅材料（报告P11）、生产工艺（报告P13）、设备设施（报告P9）、车间实际布局和环保设施（报告P10）等环评内容与实际建设情况。已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完善变动分析报告和对照分析表2-6（表头已更换为2-7，见报告P16）。已补充使用蒸汽发生器的情况说明，已补充相关技术参数，见报告P9。
（3）根据本次验收产能和实际用工数、用水量等实际情况修改完善项目水平衡图2-1，补充纯水制备过程，明确浓水去向。企业应从源头加强各股废水的分开收集和处置；表三细化污水处理工艺流程描述和污水设施一览表。
整改/修改情况：已根据本次验收产能和实际用工数、用水量等实际情况修改晚上项目的水平衡图2-1，已补充纯水制备过程，已明确浓水去向，见报告P12。企业已从源头加强个股废水的分开收集和处置；表三已细化水处理工艺流程描述和污水设施一览表，见报告P19；
（4）表三补充废气风冷前后温度，核准实际装填量完善更换周期核算，规范化设置采样口，对照环评及相关管理要求完善符合性分析；企业应关注废气设施运行，建立设施运行台账和活性炭更换记录，按照通环办〔2023〕115号文要求及时登记废活性炭，确保满足管理要求和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整改/修改情况：表三中的表3-2已补充废气风冷前后温度，已核准实际装填量，已完善更换周期核算，已规范化设置采样口，已完善符合性分析，见报告P22-P23；企业将在后期运行期间建立设施运行台账和活性炭更换记录，按照通环办〔2023〕115号文要求及时登记废活性炭，确保满足管理要求和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5）对照苏环办〔2024〕16号文等规范要求加强危废仓库建设与管理；对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等要求加强一般废物的收集和处置，建立处置台账。
整改/修改情况：已对照苏环办〔2024〕16号文等规范要求加强危废仓库建设与管理；已对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等要求加强一般废物的收集和处置，建立处置台账。
（6）表五补充质控单；补充监测点位图；表7-1补充验收监测期间企业其他产品生产工况，补充各产品物料消耗；补充活性炭吸附设施处理效率符合性分析；企业应关注废水、废气污染防治设施处理效率和污染物排放总量。
整改/修改情况：表五已补充质控单，见报告P27-P28；已补充监测点位图（在表三中），见报告P24；已经补充验收监测期间企业其他产品生产工况和各产品物料消耗，见报告P32-P33；已补充活性炭吸附设施处理效率符合性分析，见报告P39-P40；企业后期会关注废水、废气污染防治设施处理效率和污染物排放总量。
（7）完善项目实际平面布置图、雨污管网图、排污许可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证、危废处置协议及处置资质、一般废物处置协议、污水清运协议等相关附图、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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